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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殯葬禮簡史

羅國輝
2016年12月22日



古埃及
相信亡者靈魂重返肉軀，故極少火葬

埃及皇族Giza金字塔，左起：
- The Pyramid of Menkaure (c. 2532–2504 BCE)
- The Pyramid of Khafre (c. 2558–2532 BCE)
- The Great Pyramid of Khufu (c. 2589–2566 BCE)

http://www.ancient.eu/giza/
http://www.ancient.eu/pyramid/


希臘時代

普遍土葬

但火化陣亡將士遺體，運送骨灰返鄉厚葬



羅馬時代（主前數世紀），火化更普遍



羅馬時代（約公元100年），可能由於用作火化燃料
的木材短缺，明顯火化漸少，土葬漸多。



猶太傳統的葬禮:
可見於福音中，有關耶穌被埋葬
的記載……(若19:39-41;20:3-8)



他們用沉香和沒藥調和的油，傅抹
亡者的遺體，然後用殮布、頭巾把
遺體包裹起來，放在墳墓裏。 



他們用沉香和沒藥調和的油，
傅抹亡者的遺體，
然後用殮布、頭巾把遺體
包裹起來，放在墳墓裡。 







守喪者在守喪期內不得工作、沐
浴和行房，甚至三十日之久。

圖示今日猶太
人仍在家中擺
設紀念亡者的
物品，以作憑
弔。

在守喪期間，
親友必定到喪
家探望，陪伴
他們經歷哀傷。



安葬死者後，男性守喪者會吃一頓「安慰餐」。
接觸過死者的人和守喪者都視為不潔，要經過「潔淨禮」
才可以參與正常的社會和宗教生活。
他們在守喪期內和外，都會為亡者祈禱1。

加下12:43-45    
43 於是大眾募集了二千銀「達瑪」，送到耶路撒
冷作贖罪祭的獻儀：他作的是一件很美妙高超
的事，因為他想念着復活；

44 如果他不希望那些死過的人還要復活，為亡者
祈禱，便是一種多餘而糊塗的事。

45 何況，他還想到為那些善終的人保留下的超等
報酬：這實在是一個聖善而虔誠的思想。為此，
他為亡者獻贖罪祭，是為叫他們獲得罪赦。



今日猶太人每日都有為亡者的祈禱，這些祈禱
的內容基本上是歌頌讚美天主的創造，並信賴
他的救助。

Kaddish D’rabbanan

願天主的名在普世受讚美，因為他以自己的旨意創造了世界。
願他在你的一生，在你的歲月，並在整個以色列家族的生命裡，速速建立他的國度。亞孟。
願他的名受讚美，直到永遠。
願那聖者的聖名，受讚美、稱揚、光榮、歌頌、尊敬和欽崇。
願他在世上所有讚美、歌頌、稱揚和安慰之上受讚美。亞孟。
我們為以色列、我們的老師、他們的門徒、他們門徒的門徒，並為這裡和各處所有研讀
「律法」的人祈禱，願他們由天父得到無量的平安、愛憐、充裕的滋養和救恩。亞孟。
願我們和整個以色列，充滿天上的平安和生命。亞孟。
願在天上至高之處創造平安的天主，以他的悲憫，
為你和整個以色列創造平安。亞孟。

Ha-siddur Ha-shalem (Daily Prayer Book),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Philip Birnbaum, Hebrew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1977, pp. 45-48.

雖然這些祈禱沒有提及亡者，但一些經師文學
相信，惡人至少會在火獄中受罰12個月，故此，
若誠心為已亡父母這樣祈禱12個月，天主必拯
救亡者離開「火獄」，進入「伊甸園」，但現
在一般守喪者為顯示父母並非惡人，於是便為
亡父或亡母誦念這些禱文11個月，為得到拯救。



早期基督徒的喪禮
早期基督徒的喪禮，一般都入鄉隨俗。
不過，因為基督徒相信「肉身復活」，
故一般都不採用火葬，而採用土葬。

在羅馬，基督徒遂在城外的地下墳場
埋葬死者。這些墳場的土質，基本上是
凝灰土(tufa)，遇空氣便會硬化。於是
人們在地下挖掘多層通道，再在兩旁
土壁挖掘一層一層的葬穴，用來埋葬
死者，再以石版封蓋。

最初下葬於地下墳場的，不一定是基督
徒，只不過後來基督徒漸漸把亡者集中
埋葬在某處，遂形成基督徒地下墳場。
有時這些墳場也被冠以捐地者的名字。
今日發掘出來的基督徒地下墳場至少有20個。這些基督徒地下墳場不單
埋葬了不少殉道聖者和教宗，且見證了當時基督徒有關死亡的信仰，尤
其表現在其中封碑上的石刻和墓壁的壁畫。



基督徒甚至把墳場(「死人之域」necropolis)稱為睡房
(來自希臘文koimáo；拉丁文是cemeterium，即後來英文的Cemetery；
同樣，以往香港教會也稱天主教墳場為「聖地」)。



基督徒地下墳場的石刻和壁畫，有錨、晨星、
基督希臘文首兩字母排成十字形放在榮冠之
中……等記號，以表達在基督內找到希望，
在世途的風浪中找到依靠，經過黑夜，黎明
在望，戰勝死亡，到達復活，甚至以魚來表
達相信耶穌基督是天主子、救世主
（希臘文「魚」字是
「耶穌基督天主子救世主」
希臘文首字母的合併）。



且有亡者舉手祈禱，
又有諾厄方舟洪水故
事中鴿子銜著橄欖枝
的圖案，以示亡者經
歷災劫後，滌淨罪過，
得到平安。

又有刻上「亡者(名
字)在平安中」的字
句，以表達亡者在與
教會的共融中去世，
又表示已經在主內
安息。



石刻和壁畫中較著名的，還有「善牧基督肩負
亡羊和牧養羊群」的圖像；這是移風易俗，把
本來的民間故事改為聖經故事：詠23；則34；
路15:3-7；若10:1-18，以喻亡者的靈魂，在善
牧基督的肩負和牧養當中，縱使經過死蔭的幽
谷，也不怕凶險，因為有基督與他們同在。



在較大的墓室牆壁上，更繪上新舊約事件，以表示亡者生前在
洗禮和共融(聖體)聖事中，已得到上主的拯救，今日安息主懷，期待
著救恩的完成：如諾厄方舟、梅瑟擊石取水、約納先知在魚腹三天、
達尼爾先知在獅子中間、三聖童在火窰、蘇撒納被救、



耶穌降生、耶穌受洗、五餅二魚、尤其著名的是天國筵席，以示復活
的保證，以及與主和各聖者的共融(路14:15)。





這些石刻和壁畫所描述的救恩事件，既向生者宣告亡者得救的希望和保證，
也標誌著生者對基督徒死亡奧蹟的洞悉和祈禱，盼望著自己將來也要經歷
死亡而獲救，來日與亡者重逢，尤其「天國盛筵」更是永恆共融的許諾
(路14:15)。當然，這是基督的應許，並且藉他體血的聖事所表明(若6:47-
58)的：基督徒既藉洗禮而與基督一起出死入生，又藉他體血的聖事而與
他合而為一，故此已獲得了永生的保証。



羅馬民間習俗也有在墳地
舉行「亡者餐」，
以表示與亡者共享和共融。

圖示羅馬聖伯多祿大殿最
底層，外教人墓室，在此
舉行亡者餐





羅馬教會則把這習慣移風易俗，
舉行主的聖餐祭，以體現在基督內的救贖和共融。



自四世紀，在羅馬和拉文納(意大利北部)，
比較富裕的基督徒，以石棺埋葬亡者，而
石棺上往往刻有基督勝利的標記(榮冠)、鳳
凰(長生鳥)、棕櫚樹(常生的標記)、
鴿子(善人的靈魂)飽飲生命的泉水，
或棲息於葡萄樹(基督)—生命樹上，
以及主的羊群憩息在棕櫚樹所象徵的新天
地。



甚至在石棺上飾有民間
信仰的流水紋，以象徵
常生，即基督乃活水之
泉——生命之源，以示
在基督內得到永生。又
以基督一生的奧蹟刻在
石棺上，以示基督以其
一生奧蹟圍繞著亡者，
作其得救之保證；甚至
有基督腳踏蒼天之神，
把新約之律——生命之
言交予伯多祿和保祿，
以示得救的應許。	



由初世紀到七世紀左右，發展出來為亡者的祈禱，內容大都
是表達上主的救贖，和祈求亡者安息在天上的聖所，與眾聖
者同聚，如：羅馬感恩經中為亡者的祈求。

主祭：
上主，求你也垂念
你的僕婢(某某)，他
們保持著信德，先
我們而去，現在正
安眠休息。
上主，我們求你賞
賜他們及所有安息
於基督懷中的人，
進入永福、光明和
安寧的天鄉。

圖示拉文納第五世紀Galla Placidia Mausoleum墓堂彩石畫



八世紀之後的基督徒喪禮

八世紀之後，日爾曼帝國政府
為開啟民智，強行國民不懂的
拉丁文，致使民眾對信仰和禮
儀不甚明白，然而篤信之中，
尤其怕懼犯罪得罪天主，更怕
死後下地獄，雖辦告解，仍怕
暫罰和補贖未完，死後要在煉
獄受煉淨之苦，故因愛德也要
為亡者求寬恕、獻彌撒、行善
工，民間也有立心為煉靈祈禱
，讓煉靈升天後，還恩於代禱
者，也有生者為自己積存善功
，故獻亡者彌撒特別多，有連
續卅天的額我略彌撒(Cluny修
道院尤甚著名)。



十二、十三世
紀的兩首亡者
聖詩最能反映
出當時為亡者
祈禱時的怕懼
心境(見《每日彌撒
經書》1190-91, 1193

頁)。這兩首聖
歌配上優美曲
調，一直到梵
二前，都是非
常受歡迎的。 





1873年維雅納展出首座現代梵化爐。

1873年，意大利Lodi
的保祿Gorini教授及
Padua 的Ludovico 
Brunetti教授公布實
驗報告，他們的火化
工具及火化後骨灰在
維雅納展出，哄動一
時，甚至吸引當時英
女皇維多利亞的御醫
亨利湯臣爵士的注意，
遂於英格蘭首次大力
推動火葬。



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3188

教宗良十三世

聖部之覆文 公元1886年5月19日

問題一        是否准許加入以推廣火葬習慣為宗旨的社團？

答案(由教宗認可)：否，且如果是關於共濟會［Freemasonry］
的分支社團，則受如同共濟會的懲罰。

問題二    是否准許命令焚燒自己或他人的遺體？

答案(由教宗認可)：否。



教會訓導文獻選集3195

教宗良十三世

聖部的定奪 公元1886年12月15日

幾時火葬之舉行，不是由於死者本人的意願，而是
由於他人的意願，
那時教會的禮儀與通功祈禱，無論是在死者家裡，
或在聖堂，都能予以舉行，
但不能到火葬場；
還該除去惡表，才行。

如果公開聲明火葬並非亡者自己的意願，則惡表亦
可避免。



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3196

教宗良十三世

聖部的定奪  公元1886年12月15日

但若火葬之舉行，是出於亡者自己意願選擇火葬，
並且堅持這明確意願直到死亡，
那麼，應注意聖職部於公元1886年5月19日星期三的
法令 [*3188] 之下，該按羅馬禮儀書的規定：不准
為他們舉行教會的殯葬禮儀。

但在個別情形下，若有所疑，或有難題發生，那就
該向正權人（教區主教或修會會長）請示……



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3276-3279

教宗良十三世

聖部致希來堡德國總主教答覆 公元1892年7月27日

問題一 不屬於共濟會［Freemasonry］，也不接受其原則的信友，臨
終時因其他原因願意死亡後遺體交付火葬：如果他們不願撤銷這樣的
吩咐，是否准許為他們施行聖事？

答案：  若經勸勉仍拒絕[撤銷交付火化的吩咐]，則不准［為他們施
行聖事］。但關於勸勉或省略勸勉，應遵守由可靠作者所傳下的規則，
尤應注意避免惡表。

問題二  信友如因自己的罪被火化，是否准許公開或私下為他們舉行
彌撒？又是否准許接受這些彌撒的獻儀？

答案：     不可以舉行公開的彌撒。只可以[舉行]私下的彌撒。



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3276-3279

教宗良十三世

聖部致希來堡德國總主教答覆 公元1892年7月27日

問題三 是否准許在火葬中合作，或由於命令或建議，或由於工作如醫生、公
務員、在火葬場工作人士？又是否准許在迫切情況，或為避免極大損害而[在
火葬中]合作？

答案：  絕不准許「模」［formal］方面的合作，即由於命令或建議的合作。
至於在「質」［matter］方面的合作，有時可以容忍，條件是
1. 火葬不應被了解為共濟會［Freemasonry］的抗議；
2. 當中不含任何直接及單純拒絕天主教教義的表達；或對共濟會教派的肯定；
及
3. 不肯定公務員與天主教工作者被僱用或召喚是為了輕視天主教。
而且，必須出於善意。無論如何，仍須勸勉他們避免與火葬合作。 

問題四  如果這些合作者不願放棄這樣的合作，或認為不能放棄，是否准許
為他們施行聖事？

答案：     不准，如同上述，並須按1886年12月15日法令執行。



教會訓導文獻選集 3680
教宗比約十一世

聖部的訓示－－公元1926年6月19日          AAS 18(1926) 282s

因為在天主教徒中不少人毫不遲疑地舉行這外邦人的【火葬】
習慣，不只相反基督徒，也相反一般人對已亡遺體的虔敬感覺，
徹底相反教會自古的傳統（紀律），
他們認為【火葬】是公民進步及今日保護健康之學科的較卓越
成果之一……
（我們應該教導基督信徒：）這火葬是由仇視基督者所贊許與
推廣的，為了使人心離棄默想死亡和希望肉身的復活，並替唯
物主義舖路。

雖然如此，火葬本身不是絕對的惡；
在特殊情況，出於一定及嚴重的公益理由，可以准予施行，
而且事實上，已予以施行。
但是，一般而言，如果習以為常地實行或推廣火葬，
是不虔敬的一種惡表，因此，須嚴予禁止。(參閱教會法典1203.1)



1963年7月3日聖部《可敬及貫徹》（Piam et Constantem）
訓令，檢視教會的土葬傳統，強調有利於宣講「肉身的
復活及來世的生命」，但又確認火葬本身並不是「惡
行」，相反基督信仰，因為火葬並不影響靈魂，及妨礙
全能天主使亡者的肉身復活。

故此，該文件說，許多人基於衛生、經濟及公私理由，
而作出火葬的請求，故此，教會因應時代轉變，作出決
定：

1. 該盡力保持土葬已亡信眾的尊敬做法。
為此，教會教長（ordinary）要正確教導和鼓勵信友，
確保不要停用土葬，
且除非因需要所迫，不要火葬，
因為教會恆常保持土葬的做法，並以禮儀祝聖墓穴。



2. 但是，教會認為放寬法典（教律）上有關火葬
的規限，是比較明智的做法。
理由一：為避免因當代情況所引發的困難過度

增加；
理由二：需要「寬免遵守有關教律」的申請，

太過經常。
故此，法典1203條2項（有關執行亡者火葬的

遺願），及法典1240條1項5號（有關拒絕為立下火
葬遺願者主持教會葬禮），從今以後，沒有普世約
束力，除非涉及以下情況，即清楚知道亡者選擇火
葬是因為否認基督教義，或出自某些神秘社團的敵
意，或敵視天主教信仰和教會。

1963年7月3日聖部《可敬及貫徹》
（Piam et Constantem）訓令



3.    因此，教會不再拒絕給予選擇火葬者施行聖事
和通功祈禱，除非事實上，這火葬選擇是基於反對
基督信仰的動機。

4.     千萬不要傷害信友對教會傳統的熱誠態度，
且一定要清楚顯示教會反對火葬的立場。故此，教
會的殯葬儀式不可以在火葬場舉行，就算只是陪同
遺體到火葬場，也不可以。

1963年7月3日聖部《可敬及貫徹》
（Piam et Constantem）訓令



梵二前其中一項亡者祈禱儀式，是
在亡者彌撒後，主禮與親友站在所
謂的「安所台」舉行「安所禮」。
這「安所台」原本是供放靈柩的台
子，但靈柩已入土了，故此只是搭
一木架，上蓋繡上十字、骷髏頭的
黑色布幔來象徵。
而這「安所禮」本是出殯前的送行
儀式或追思禮，但後來一般人卻以
為有赦罪之效，故每次隆重亡者彌
撒皆舉行。
(梵二禮儀改革規定，沒有靈柩在，
不再舉行這「追思」或送行禮。)



事實上，梵二前殯葬禮的經文，包含了早期教會原來充滿信德和
永生希望的禱文，也有中世紀充滿怕情的求赦罪經文，但在安葬
禮後所唱頌的匝加利亞聖歌及其對經，則充滿了復活的信念，且
顯示出亡者已進入永恆的光明。





梵二禮儀更新，塑本歸源，在1969年
出版了《羅馬殯葬禮典》，作為藍本
，供各地方教會參考採用，和編訂各
地的《殯葬禮典》，而其中精神可總
括於《天主教教理》(1992)1680-1690
條：
教會在殯葬禮中的使命，是為亡者送
行，把他交托在「天父的手裡」，以
獲得他們自洗禮之日，已日夕期待的
恩許，即在天國裏與天主契合，同時
，教會藉著殯葬禮，宣告在基督內的
逾越和永生，並體現與亡者的共融，
期待著來日的重逢。

梵二至今的《殯葬禮典》



基本上教會葬禮的四個基本元素就是

1) 致候：以出自信德的話安慰生者；引導眾人超越現
世的觀點，而確信基督內的復活。

2) 聖道禮儀：宣告永生之言。

3) 追思彌撒：為亡者和與亡者一起祈禱，並結合於基
督的奉獻，把亡者交托給天父，祈求淨化和接納，彼
能參與天國的筵席；同時共融聖事更體現亡者與生者
在基督奧体內的永恆共融。

4) 告別禮：為亡者送行，期待來日天鄉重逢，同時勉
勵生者也在基督內繼續生活。



其實，善用好的禮儀標記，遠勝千言
萬語，更能表達在基督內「交託」、
「送行」和「重逢」的希望。

例如在靈柩前點燃復活蠟燭，是表示
亡者已領受入門聖事，與基督出死入
生，並顯示他已進入永恆的光輝。把
福音書或十字架放在靈柩上，也可作
為救恩的證物，印證亡者已被基督所
救贖，是基督的肢體，擁有復活的希
望。





當然，灑聖水是紀念洗
禮——出死入生的最好
標記。

奉香也可表示亡者的軀
體曾是聖神的宮殿，今
日他已在天上獲得永遠
的居所。其實，奉香也
可再引伸為亡者的善行，
隨著亡者，猶如馨香之
祭，蒙主悅納。



1969 《基督徒殯葬禮典》導言15

…要為選擇火葬的人舉行殯葬禮，除非證明其選擇有反
教的動機，就如聖部於1963年5月8日頒布的「論火葬
de cadaverum crematione」訓令中第2-3條所示。*

火葬禮應按當地慣用的模式舉行；但舉行方式不應模糊
教會重視土葬的立場，因為基督也曾甘願被埋葬。
同時，亦應避免引起「壞榜樣」和混淆視聽的情形。

通常在墓地小堂或墓穴旁舉行的儀式，亦可在火葬場舉
行。如果沒有合適的場所，甚至可在火葬室舉行，唯須
避免「壞榜樣」或「信仰無差別論」的危險。

*AAS 56。



總之，梵二後的教會殯葬禮，確是一項逾越奧蹟的
慶典。亡者藉此也為主作證，生者也以此得到勉勵。






